


投標商號承諾書(需填妥一式兩份) 
承投提供「校車服務」的投標表格 

(2026-2027至 2028-2029年度) 

 

學校檔號 : 2526T007 

學校名稱 : 培基小學 

學校地址 : 新界火炭樂霞坊貳號 

截標日期及時間 : 2026 年 3 月 31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正 

 

第一部 

  下開簽署人願意按照所列之項目及報價（其他費用全免），以及本校提

出的要求和細則，提供夾附的投標附表上所列全部或部分項目的服務，於二零

二六年九月一日至二零二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提供投標附表(檢附於後)上所列

之校車服務，並於稍後簽署正式合約。下方簽署人知悉，所有未經特別註明

的項目，均須按照該細則的規定提供服務；投標書由上述截止日期計九十日

內仍屬有效；校方不一定要接納出價最低或任何之投標，並保留權利在標

書有效期內接受任何投標之全部或部分內容。下開簽署人保證其公司之商

業登記、營運牌照、僱員補償保險及第三者保險現時仍然有效，且其公司

所提供之服務均符合各政府部門有關經營校車之法例及指引，及沒有侵犯任

何專利權。 
 
第二部 

再確定投標書之有效期 

就有關本投標表格之第一部，茲再確定本公司之投標書有效期由 2026 年 3

月 31 日起計九十天。下方簽署人並同意投標書之有效期一經確定後，其公司就

該事項註明於投標表格內的預印條文，即不再適用。 

 

第三部  

維護國家安全  

下方簽署人確認即使招標文件中有任何相反的規定，學校保留以其公司曾

經、正在或有理由相信其公司曾經或正在作出可能構成或導致發生危害國家安

全罪行的行為或活動為由，取消其公司資格的權利，又或為維護國家安全，或

為保障香港的公眾利益、公共道德、公共秩序或公共安全，而有必要剔除其公

司。下方簽署人確認若出現下列任何一種情況，學校可以立即終止合約：  

(i) 其公司曾經或正在作出可能構成或導致發生危害國家安全罪行或不利於國

家安全的行為或活動；  

(ii) 繼續僱用其公司或繼續履行合約不利於國家安全；或  

(iii) 學校合理地認為上述任何一種情況即將出現。 



 

簽署人及公司蓋印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職銜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註明職位，例如董事/經理/秘書…等） 

                 (署名於上方者已獲授權代表下列機構簽署本投標書) 

公司名稱 ： 
 

註冊辦事處之地址 ： 
 

電話號碼 ： 
 

傳真號碼 ： 
 

日期 ： 2026 年      月        日 

 



投標附表(共 4 頁)(須填妥一式兩份) 

承投「校車服務」 

(2026-2027 至 2028-2029 年度) 

I. 服務要求 

1  此合約有效期由 2026 年 9 月 1 日起生效至 2029 年 8 月 31 日止。 

 

2  承投者須按標書內容履行與校方的服務承諾，未經校方書面同意，承投

者須以單一香港註冊公司名義為本校提供校車服務，且不得轉讓或分判

此服務的部分或全部予任何其他服務提供者。 

 

3  一切車費以月費形式按月由承投者自行收取，校方不會代收。學生於七

月份繳交三分之一個月車費，八月份則毋須繳付車費。如學生只選乘單

程校車，本校可接納承投者收取學生不多於四分之三的全程車費。 

 

4  凡屬本校的學生需乘坐校車並已繳交車費者，承投者須有責任提供接載

服務。 

 

5  承投者將遵守已訂下之乘車收費表（附件二）收費，未經校方書面同意不

得擅自修訂。承投者亦不能遲於該學年的三月底向校方及本校家長教師

會提出修訂。 

 

6  若因特殊情況，本校如需要在正常上課時間連續停課十天或以上，承投

者應按比例減收車費。 

 

7  承投者必須依照指定時間準時接載校方之學生到校及離校。學校若因測

驗考試或舉行活動而更改上課下課時間，承投者須調動時間準時接載校

方之學生。 

 

8  承投者須遵照既定的路線表行車，未經校方書面同意，不可將任何校車

之學生調換或合併。 

 

9  不可同時接載其他學校的學生或任何其他人士。 

 

10 承投者須將每輛校車的車牌、行走路線、上落地點及時間、工作人員（包

括司機、褓姆、指揮車務人員）的流動電話號碼，在九月開學前五個工作

天內一併交回校方以作存檔。日後如有改動，須盡快通知校方。 

 

11 承投者須於每學年開學後兩星期內，把乘搭校車學生名單交與校方存

查，如有更改，須即時以書面形式通知校方。 



 

12 承投者須按月把乘搭校車學生的名單及其上落車站交與校方存檔；並於

每次學生上校車後數點人數。 

 

13 用承投者名義給家長的通告或文件，必須得校方事前的書面批准才可派

發。 

 

14 承投者必須保證： 

14.1  所有車輛均使用有定期清洗的空調系統；而所用車輛均保持清潔且

性能良好，車廂內外亦完整無損，適宜作為安全接載學童之用。 

14.2  所用車輛已購有效之乘客保險及第三者保險。 

14.3  承擔學生在車程中之安全責任，任何學生在車程中發生意外，後果

概由承投者負責。 

14.4  車輛到達終點後，車長及褓姆必須確定所有學生已下車後才可離開

車輛。 

14.5  所用車輛不得超越運輸署規定之載客量；承投者應為超出載客量的

學生另覓車輛接載。 

14.6  每車均由承投者派出褓姆全程隨車照顧校方之學生，並由褓姆沿途

照顧學生往返上車與下車地點。 

14.7  承投者必須安排固定的專職人員於每天放學時間在學校指揮車務。 

14.8  承投者必須安排專職人員每星期到校務處收取有關影響接載學生之

通告。 

14.9 承投者必須嚴格遵守運輸署「有關學生服務車輛安排事宜」附件甲

中的「提供學生服務的必需條件」、「可提供學生服務的車輛」、

「有關協調非專營公共巴士服務的現行政策」、「學童乘搭學生服

務車輛的安全指引」及附件乙中的「學生服務車輛的乘客座位規格」

（附件一）。 

14.10 承投者必須嚴格遵守教育局、衞生署及運輸署等部門所發出最新的

校車服務、衞生、安全及其他指引。 

14.11 僱主(承投者)在提供校車服務期間，為學校提供服務的僱員必須通

過性罪行定罪紀錄查核，以保障學童安全。 

 

15 承投者在接載學生途中，如遇交通意外或車輛發生故障，承投者須即時

通知校方及家長，並按校方及各政府部門的指引作出適當的處理﹔盡可

能在三十分鐘內安排其他車輛接載學生。 

 

16 在上學日，如教育局或有關當局因惡劣天氣或突發事件宣佈停課，承投

者則毋須接送學生上學。 

 



17 如在上課期間內懸掛八號或以上風球、紅色及黑色暴雨警告訊號或校方

需要停課時，承投者須與校方協調，盡快提供足夠的校車服務接送學生

放學。 

 

18 凡校方舉行旅行、參觀、或其他課外活動時，承投者須應校方需要，提

供足夠的車輛接載學生，並向校方按照所訂價目表（附件三）收費。 

 

19 承投者須根據校方每年八月提供的校曆表，依照活動的日期和時間，安

排足夠車輛準時接載學生。 

 

20 學生如因特別事故需轉乘其他路線的校車，承投者在校方同意下應為學

生提供有關安排。 

 

21 承投者須為參加課餘興趣班活動及課後活動／補課的學生提供兩輪校車

服務(時間安排請參閱附件四)。 

 

22 承投者須為原乘搭校車但被老師挑選於放學後留校參加各項訓練之學生

提供免費校車服務，載往駿景園、銀禧花園、御龍山巴士站、希爾頓中

心、沙田第一城、帝堡城、圓洲角體育館、駿洋邨、馬鞍山新港城及源和

路運動場。校方會盡量安排學生於課餘興趣班的放學時間上校車。 

 

23 校方租車時，每次均有租車紀錄表交承投者，承投者須保存此表，以便

結賬時核對。 

 

24 校車之經營，不論盈虧，全由承投者承受，概與校方無涉，至於政府部

門有關經營校車之法例，悉由承投者自行負責並遵行。 

 

25 所有營運牌照、商業登記、報稅、保險及其他一切費用等，亦全由承投

者自行負責。 

 

26 如承投者所提供的服務有違合約，或未達校方合理要求，校方會以口頭

或書面形式通知承投者，承投者須即時改善。 

 

27 承投者如不履行合約，或管理不善，或服務欠佳，經校方口頭或書面警

告後仍未有改善，校方有權隨時終止合約，承投者不得要求校方任何補

償。如承投者欲提早終止合約，應不少於五個月前以書面通知校方，否

則承投者須承擔校方一切的損失。 

 

28 承投者必須接受校方指示及與校方合作，經校方預早通知，可配合校方

需要調動車輛。 



 

29 如承投者有違反合約任何條款，或有妨礙校方行政，或有損害校方之聲

譽時，校方有權隨時終止合約，承投者不得要求校方任何補償。 

 

II. 評審程序 

30 校方將根據所提交投標書的內容對所有投標者進行評審。準則如下： 

評審內容 比重 

車資價格 50% 

承諾服務 20% 

校車經驗規模 20% 

增值服務(如在車廂內安裝CCTV) 10% 

 

31 評審過程中，可能需要邀請承投者派員向校方講解及闡釋投標書內所列

內容資料，但有關資料以投標書內容為準。校方同時可能需要實地察看

有關校車。 

 

32 校方招標承投校車服務時，會考慮接納承辦商全部或部分投標路線。 

 

33 評審過程中，校方亦會考慮承投者能否提出有利學生的增值服務。 

 

III. 《防止賄賂條例》 

34 根據《防止賄賂條例》，在採購過程中，如本校成員接受供應商和承辦商

提供的利益，或供應商和承辦商向本校成員提供利益，均屬違法。本校

不容許供應商和承辦商透過任何形式的利益（包括捐贈）影響本校的選

擇。 

35 本校成員或供應商和承辦商任何一方或雙方如有干犯上述違法行為，有

關投標書將不獲考慮；即使已獲委聘，所簽訂的有關合約亦會被宣告無

效。 

 

IV. 申訴事宜 

36 上述招標及評審程序按教育局指引行事，並受本校的法團校董會監察，

以確保審批合約過程公平妥善。投標者如認為其投標書未獲公平處理或

投標過程中未獲公平對待，可向本校法團校董會反映。 

 

 

 

 

 

 

 



V. 注意事項 

 

1. 投標書封面：        

寄：香港新界火炭樂霞坊貳號 

    培基小學法團校董會  

  

「承投：提供校車服務(2026-2027 至 2028-2029 年度)投標書」 
 

    

2. 投標者不可在投標書封面上顯示任何其公司的名稱、標誌或能夠識別其

公司的任何文字或記號。 

 

3. 是次招標將考慮投標者所提供之項目或服務質素為重點，本校保留選擇

供應商之最終決定權。任何投標表格及有關文件一概不會發還。 

 

VI.意見及查詢 

37 供應商和投標者如有任何疑問或建議，請致電 2602 5353 與林威主任聯絡。 

 

投標承諾 

 

本機構/本人明白，如簽署合約後未能提供投標書上所列的服務，須負責賠

償校方一切有關損失。 

 

投標公司名稱：                                  

負責人簽署：                                

負責人姓名：                                

職位：                                                       

日期：                                

 

 

機構印鑑 



承投：校車服務(2026-2027 至 2028-2029 年度) 

不擬投標通知書 

如 貴公司未能提供服務或產品，請填妥此表格後， 

傳真至 2697 3808 或寄回火炭樂霞坊貳號培基小學 

 

 

致：培基小學 

 

承投：校車服務(2026-2027 至 2028-2029 年度) 

 

截止日期及時間： 2026 年 3 月 31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正 

 

 

有關  貴校邀請本公司就以上服務投標，現因以下理由未能投標，特此回覆。 

(請在適當的內加上✓) 

 

 未能提供招標文件所示服務/產品 

 未能達到招標文件所示要求或規格 

 未能於截止限期內遞交投標書 

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      署：＿＿＿＿＿＿＿＿＿＿＿＿＿＿ 

 

簽署人姓名：＿＿＿＿＿＿＿＿＿＿＿＿＿＿ 

 

公      司：＿＿＿＿＿＿＿＿＿＿＿＿＿＿ 

 

日      期：＿＿＿＿＿＿＿＿＿＿＿＿＿＿ 

 

 

 

機構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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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  不可兜客；  

 

(十二 )  在接載幼稚園或小學學生時必須提供跟車保母 ；以及  

 

(十三 )  不要讓學童獨自留在學生服務車輛上，乏人照顧 。  

 

 此外，根據《道路交通（車輛構造及保養）規例》（第 374A 章）的
規定，每輛於 2009 年 5 月 1 日或之後首次登記的學生服務車輛均須裝置
「保護式的座椅」。有關詳情，請參閱夾附於供學校巴士服務營辦商遵守
的學童乘搭校車的安全指引的「學生服務車輛乘客座位的規格」。另外，
在 2026 年 1 月 25 日或該日後新登記的學生服務車輛，必須為其所有乘客
座位安裝安全帶。同日起，如學生服務車輛已裝設安全帶，乘客必須佩
戴安全帶。乘客座位安全帶必須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裝備）規例》（第
374F 章）附表 2 的要求，而學生服務車輛營辦商可按其營運需要選擇配
置適合及認可的安全帶（即束縛身體安全帶或安全腰帶）。本署鼓勵業
界，在提供接載幼稚園或小學學生服務時，應優先使用已裝置「保護式座
椅」和已在乘客座位安裝安全帶的學生服務車輛。此外，所有學生服務車
輛須於 2028 年 12 月 31 日前，在所有乘客座位裝設安全帶及「保護式座
椅」。由該日起，如車輛未符合此規定，將不可提供學生服務。  

 

 運 輸 署 已 為提 供 接載學 生 服 務 的相 關 持份者 ， 包 括 學校 、 家長 ／ 監
護 人 、 學 童 、 營 辦 商 、 司 機 及 跟 車 保 母 訂 立 安 全 指 引 ， 提 醒 他 們 在 提 供
有關服務時應遵守的事項。有關指引已上載教育局網頁 ，網址為：  

 

ht tp : / / www. ed b .go v .h k / t c / s t ud en t -p a ren t s / sa fe t y / sc h -b us - se rv ice s / i nd ex .h t ml  

 

 隨 函 夾 附 供學 校 巴士服 務 營 辦 商遵 守 的安全 指 引 （ 附 件 甲 ）以 供 參
閱 。 為 加 强 學 生 服 務 車 輛 司 機 的 道 路 安 全 意 識 ， 本 署 亦 想 籍 此 提 醒 司 機
在接載學童時須特別注意的事項，有關要點請參閱附件乙「學校巴士及學
校私家小巴司機安全提示」。  

 

 請 注 意 ， 如你 們 計劃更 改 現 時 學校 私 家小巴 用 以 服 務的 教 育機構 或

新 增 其 他 教 育 機 構 ， 必 須 預 先 獲 得 運 輸 署 的 批 准 ， 方 可 提 供 有 關 服 務 。

根據《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 章）第 52 條的規定，營辦未經批准的學

校 私 家 小 巴 服 務 即 屬 違 法 。 此 外 ， 按 照 客 運 營 業 證 的 條 件 ， 除 客 運 營 業

證 所 批 准 的 學 校 私 家 小 巴 服 務 外 ， 持 證 人 不 得 營 辦 其 他 服 務 。 如 營 辦 任

何未經批准的服務，即屬違反客運營業證所訂的條件。根據《道路交通條

例》（第 374 章）第 30 和 31 條的規定，運輸署署長可委派一名公職人員

主持研訊，並視乎研訊結果，可暫時吊銷、取消或更改該客運營業證。  

 

 此 外 ， 營 辦未 經 批准的 學 校 私 家小 巴 服務， 可 導 致 提供 有 關服務 的

車 輛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計 劃 失 效 。 如 無 有 效 的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計 劃 ， 一 旦

發 生 意 外 ， 使 用 有 關 學 校 私 家 小 巴 服 務 的 乘 客 將 可 能 不 會 獲 得 保 障 ， 而

你們可能被要求全部承擔有關乘客保險責任，並 面對刑事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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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 基 小 學 

招標承投校車服務 

(2026-2027至 2028-2029年度) 

各站校車上/下車時間表及學生收費報價表(共 5頁) 
 

路線一 ：沙田大圍線 

車站編號 地區候車站 單程車費 雙程車費 備註 

1 駿景園﹝的士站﹞    

2 銀禧花園﹝四座﹞    

3 沙田山莊    

4 火炭火車站    

5 火炭松頭下路﹝禁區牌﹞    

6 新竹街口    

7 穗禾苑一期﹝巴士站則﹞    

8 穗禾苑二期    

9 豐景花園    

10 華翠園閘口    

11 浸大宿舍    

12 麗豐花園    

13 碧霞花園    

14 晉名峰    

15 瀝源邨﹝天橋底﹞    

16 禾輋商場﹝天橋底﹞    

17 好運中心    

18 希爾頓中心﹝巴士站﹞    

19 秦石    

20 河畔花園    

21 雲疊花園    

22 金獅一    

23 金獅二    

24 碧田路口    

25 大圍工聯會    

26 金禧花園    

27 車公廟站    

28 乙明邨    

29 沙角邨    

30 沙田圍    

31 曾大屋    

32 恒峰花園    

33 翠景花園    

34 曉翠山莊    

35 田心村    

36 瑞峰花園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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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顯徑巴士站    

38 富豪花園    

39 麗豪酒店巴士站    

40 第一城    

41 小瀝源    

42 帝堡城﹝平台五座及便利店﹞    

43 黃泥頭    

44 廣源邨巴士站    

45 恒生商學院    

46 牛皮沙村路口    

47 愉翠苑巴士站    

48 晴碧花園    

49 愉田苑﹝閘口﹞    

50 名城﹝88K﹞    

51 水泉澳    

52 晴碧花園    

53 駿洋邨    

54 花園城一、二期    
 

 

路線二 ：馬鞍山線 

車站編號 地區候車站 單程車費 雙程車費 備註 

1 濱景花園    

2 翠湖花園    

3 碧濤花園﹝一期、二期及三期﹞    

4 亞公角村口    

5 大水坑村口    

6 富安花園   不設上學站 

7 錦泰苑    

8 錦龍苑    

9 錦英苑    

10 曉峯灣畔    

11 海典灣﹝巴士站﹞    

12 觀瀾雅軒    

13 聽濤雅苑    

14 頌安邨    

15 新港城    

16 福安花園﹝天橋底﹞   不設上學站 

17 海澄軒    

18 雅濤居    

19 海典居    

20 雅典居    

21 馬鞍山中心    

22 莊啟程巴士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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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新港城單車店    

24 海柏花園    

25 欣安邨    

26 海濤居    

27 碩門邨    

28 銀湖天峰    

29 翠擁華庭    

30 利安邨巴士站    

31 馬鞍台    

32 富寶花園    

33 雅景台    

34 恒安邨    

35 恒安油站    

36 天宇海    

37 迎海    

38 帝琴灣    

39 西沙(GO PARK)    
 

路線三 ：新界北區線(粉嶺大埔上水) 
 

車站編號 地區候車站 單程車費 雙程車費 備註 

1 馬會宿舍    

2 九肚山    

3 鹿茵山莊    

4 新峰花園    

5 寶馬山花園    

6 海聯廣場    

7 綠悠軒    

8 太湖花園    

9 秀麗花園(圍頭)    

10 帝欣苑    

11 翠樂街(翠林閣)    

12 順欣花園    

13 大埔頭    

14 逸隴灣    

15 置福園    

16 花都廣場    

17 新達廣場    

18 祥華邨    

19 粉嶺中心    

20 赤坭坪    

21 玖瓏山    

22 天賦海灣    

23 御庭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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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雲匯    

25 海日灣    

26 威尼斯花園    

27 嘉福    

28 滌濤山    

29 綠怡居    

30 蔚翠花園    

31 基新中學    

 

# 附註：  

1. 一般學生到達學校時間為上午 7:50；輔導潛能班的學生到達學校時間為上午 7:40； 

故此，整體校車需最遲於上午 7:35 至 7:40 把返學學生送抵學校。校車到校時間，不

應早於 7:25。 

 2.半日上課日﹝考試﹞學生放學時間為上午 11:00。 

3.半日上課日﹝測驗及試後活動﹞學生放學時間為下午 12:00。 

 4.半日上課日﹝特別活動﹞學生放學時間會與以上所列的時間不同，校方會預早通知供

應商。 

5.車站會因應乘車學生人數有所增減。 

6.2025-2026年度全校約 550名學生乘搭校巴，沙田大圍線約 390，馬鞍山線約 110，新

界北區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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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承投的公司，請填妥下表及夾附下列要求的文件 
 

1  請在適當的內打上✓號： 

 本公司能承投所有路線。﹝即路線一：沙田及大圍線，路線二：馬鞍山線，路線三：新界

北區線(粉嶺大埔上水)﹞ 

 本公司不能承投所有路線，只能承包以下路線：(請圈出承包路線) 

路線一：沙田及大圍線，路線二：馬鞍山線，路線三：新界北區線(粉嶺大埔上水) 

 

2 請提供承投公司的服務經驗，並列明現在及過往服務的學校名稱及數目。(可另紙填寫) 

現在服務的學校名稱 

 

數目(            ) 

 

 

 

 

過往服務的學校名稱 

 

數目(            ) 

 

 

 

 

 

 

 

3   請提供每天放學時間在學校指揮車務的人數：_____________________人。 

 

4   請提供承投公司的車隊數目、車齡及車輛照片： 

 數目 車齡 

16座位            輛          年 

24座位 輛 年 

56─66座位 輛 年 

其他 
(請列明) 

輛 年 

夾附車輛照片 張 

 

5   請夾附有效的「客運營業證」及「客運營業證證明書」以供核實。 

 

6 承諾的服務及增值服務(可另紙填寫) 。 
 

 



培基小學 

招標承投校車服務 

(2026-2027至 2028-2029年度) 

校方舉辦活動租用校車收費報價表(1頁) 

(如學生旅行、參觀及其他課外活動) 

車輛座位 

地區 

24-29 座 56-66 座 

單程 雙程 單程 雙程 

沙田/大圍         

馬鞍山         

西貢         

大埔         

粉嶺         

上水         

屯門         

元朗         

天水圍         

九龍         

荃灣 / 葵涌         

香港島         

鴨脷洲         

青衣     

東涌         

 

<附件三> 



 

 

課餘興趣班活動及課後活動承投報表(共 1頁) 

 

承投本校校車服務者須同時為參加課餘興趣班活動及課後活動／補課的學

生提供一至兩輪校車服務。 

 

1. 一般興趣班學生放學時間為： 

逢星期一至四：下午 4:55 

逢星期五：下午 2:50及下午 3:50 

2. 半日上課日﹝考試﹞興趣班學生放學時間為 12:45。 

3. 半日上課日﹝測驗及試後活動﹞興趣班學生放學時間為 13:45 。 

4. 半日上課日﹝特別活動﹞學生放學時間會與以上所列的時間不同，會預早與承投

者商議。 

5. 學生自由選擇會否乘搭興趣班校車。 

6. 除下列各車站外，承投者列明可加設的新車站於下表。 

7. 請列明學生每次是否需付車資。 

 

車站編號 車   站 

 

是否需付車資 

 

如要收費， 

每次車資 

價錢 

1 駿景園   

2 銀禧花園巴士站   

3 御龍山巴士站   

4 希爾頓中心   

5 禾輋瀝源   

6 駿洋邨   

7 沙田第一城   

8 帝堡城   

9 馬鞍山新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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